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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7_89_E5_BF_97__c122_486371.htm 为有效地促进我国的

刑事法治建设，相当时期以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

研究院构想与中央政法机关的相关研究机构、职能部门全面

建立业务交流合作关系。 2007年12月16日，北师大刑科院得

以率先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和检察理论研究所

签订了学术交流合作协议，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是我国法治实践与法学研究密切结合之路的重要开端。 12

月29日，北师大刑科院能够再次与几家中央政法机关的有关

职能部门和业务研究机构签订学术交流合作协议，这是北师

大刑科院与中央政法机关相关机构全面建立业务交流合作关

系计划中更为重要的步骤和标志。这一系列协议的签订具有

重大的意义。 首先，刑事法研究与司法实务需要紧密联系，

密切结合。刑事法治领域鉴于其突出的实践性和其调整法益

的特殊重要性，需要格外强调理论与实务的密切结合。 北师

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是我国刑事法学领域首家且目前惟一

的具有独立性、实体性、综合性的新型学术研究机构，以引

领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为国家刑事法治决策提供咨询和成

为培养刑事法高层次人才基地为己任和奋斗目标；最高人民

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是专门开展应用法学研究的学术机构，

肩负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研究等重要使命；公安部法制局是

公安机关执法的指导、检查和监督机构，同时也承担着推进

公安法制发展完善的重要使命；司法部是我国最高司法行政

机关，肩负着刑罚执行、劳动教养管理、协调领导律师公证



工作、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教育等重要使命，其属下的研究

室和司法协助外事司分别是司法部的综合性业务指导研究部

门和涉外司法协助的谈判、协调、具体承办机构。 显而易见

，这些部门和机构在各自所属的中央政法机关中所处的地位

和履行的职能都极为重要。以签订的协议为基础，建立密切

的业务交流合作关系，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促进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无疑会推动我国的刑事法治和刑事法学研究事业。 

其次，双方协议的签订是对以往双方交流合作关系的进一步

规范和提升。 多年来，中央政法机关及其有关机构与刑事法

学术团队开展了很多业务交流合作；特别是北师大刑科院建

立两年多来，学术研究、学术活动和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都

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

中央政法机关的支持和参与，中央政法机关的多位领导和专

家被聘任为北师大刑科院的特聘顾问教授、专家委员或兼职

教授，北师大刑科院也有一些教授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中央政法机关的特约咨询

员和专家咨询委员等，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北

师大刑科院和法学院也与一些地方政法机关建立了交流合作

关系。 这次签订交流合作协议，既是对以往业已开展的交流

合作关系的充分认可和积极发展，也是对我们之间的交流合

作关系的进一步规范和提升。 最后，通过这些学术交流合作

协议的签订履行，可以确立一种签约各方相互之间对话、沟

通和联系的机制，构建起一个增进共识、深化友谊的平台。 

我们设想，以后可以尝试针对刑事法领域理论与实务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学术活动，开展集中研讨；

可以合作开展各种形式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可以通过各种途



径积极与世界上法治发达国家的刑法学界、联合国及其附属

研究机构等开展学术交流合作，以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的刑

事法学在国际法律学界中的地位。 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对

合约各方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我国刑事法学

研究和刑事法治事业的发展。 (作者系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

究院院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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